
二 零 一 四 年 七 月 七 日  
討 論 文 件  
 

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香 港 實 施 《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 規 定 — 
修 訂《 銀 行 業（ 資 本 ）規 則 》及《 銀 行 業（ 披 露 ）規 則 》

及 制 訂 《 銀 行 業 （ 流 動 性 ） 規 則 》 的 建 議  
 
 
目 的  
 

立 法 會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二 月 制 定 《 2012 年 銀 行 業 (修 訂 )
條 例 》， 訂 立 法 律 框 架 ， 以 便 在 香 港 實 施 巴 塞 爾 銀 行 監 管 委

員 會 (「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 所 頒 布 經 修 訂 的 監 管 資 本、披 露 及

流 動 性 的 標 準 (稱 為 《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   
 

(a)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生 效 的 首 階 段《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資 本 標

準 及 相 應 的 披 露 要 求 的 實 施 進 度 ； 以 及  
 

(b) 實 施 第 二 階 段 《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 (涵 蓋 資 本 、 流 動 性

及 披 露 規 定 )所 需 的 擬 議 附 屬 法 例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有 關 規 定 擬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生 效 。  
 
 
首 階 段 《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 的 實 施 情 況  
 
2. 《 銀 行 業 條 例 》 (第 155 章 )賦 權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訂 立 適

用 於 認 可 機 構 的 資 本 、 流 動 性 及 披 露 規 定 。 為 此 ，《 2012 年

銀 行 業 (資 本 ) (修 訂 )規 則 》1 及《 2013 年 銀 行 業 (披 露 ) (修 訂 )
規 則 》分 別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及 六 月 三 十 日 生 效 ，以 於

香 港 實 施 首 階 段 的《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資 本 標 準 及 相 應 的 披 露

要 求 。  
 
 

                                                       
1 《2013 年銀行業(資本) (修訂)規則》載有進一步修訂，以實施巴塞爾委員會於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就對手方信用風險框架發出的技術指引及若干雜項修訂。 

CB(1)1668/13-14(03)



2 
 

3. 概 括 而 言，首 階 段 的《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資 本 標 準 提 高

了 最 低 監 管 資 本 規 定、收 緊 可 計 入 資 本 基 礎 工 具 的 資 格 準 則 ，

以 及 加 強 香 港 註 冊 認 可 機 構 適 用 的 資 本 框 架 的 風 險 涵 蓋 範

圍。相 應 的 披 露 規 定 則 提 高 認 可 機 構 就 其 資 本 基 礎 所 披 露 的

資 料 的 一 致 性 及 可 比 較 性 。  
 
4.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 金 管 局 」 )通 過 其 監 管 程 序 ， 持 續

監 察 在 香 港 實 施 首 階 段 的《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資 本 標 準 及 相 應

的 披 露 規 定 的 情 況。有 關 監 管 程 序 包 括 審 閱 認 可 機 構 就 其 資

本 狀 況 提 交 的 季 度 銀 行 業 申 報 表 及 因 應《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的

要 求 而 作 出 的 資 本 規 劃 。 金 管 局 的 監 察 結 果 顯 示《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的 實 施 過 程 順 利 。 香 港 銀 行 體 系 的 總 資 本 遠 高 於《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的 最 低 要 求 2，本 地 註 冊 認 可 機 構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底 的 平 均 普 通 股 權 一 級 資 本 比 率 為 13.1%， 資 本 總 額 為

15.9%。 最 近 ，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在 其 對 香 港 的 評 估 中 亦 肯

定 了 香 港 銀 行 體 系 具 備 雄 厚 資 本 及 抵 禦 能 力 。  
 
 
第 二 階 段 《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 的 實 施 情 況  
 
5. 第 二 階 段《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涵 蓋 多 項 緩 衝 資 本、流 動

性 覆 蓋 比 率 ，以 及 有 關 緩 衝 資 本 、流 動 性 覆 蓋 比 率 及 槓 桿 比

率 3的 披 露 要 求。這 些 標 準 旨 在 加 強 認 可 機 構 的 流 動 性 風 險 管

理 ， 及 在 金 融 與 經 濟 體 系 受 壓 期 間 抵 禦 衝 擊 的 能 力 。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建 議 在 今 年 內 修 訂《 銀 行 業 (資 本 )規 則 》 (第 155L 章 )
及 《 銀 行 業 (披 露 )規 則 》 (第 155M 章 )， 及 制 定 《 銀 行 業 (流

動 性 )規 則 》， 以 便 按 照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的 過 渡 時 間 表 ，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第 二 階 段 的 《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 要 求 。  
 
資 本 標 準  
 
6.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建 議 修 訂《 銀 行 業 (資 本 )規 則 》，以 便 實

施《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的 緩 衝 資 本 要 求 。 有 關 要 求 旨 在 促 使 認

可 機 構 在 非 受 壓 期 間，在 最 低 資 本 要 求 之 上 建 立 及 持 有 額 外

                                                       
2 《巴塞爾協定三》的最低(第一支柱)要求分別為相當於風險加權資產 4.5%的普通股權一級資

本比率、6%的一級資本比率及 8%的總資本比率。  
3 根據巴塞爾委員會的實施時間表，有關銀行槓桿比率的披露要求會在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生

效，較槓桿比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成為最低要求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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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普 通 股 權 一 級 資 本，以 進 一 步 提 升 其 抵 禦 金 融 及 經 濟 體 系

受 壓 所 帶 來 的 衝 擊 的 能 力。認 可 機 構 可 運 用 這 些 緩 衝 資 本 彌

補 虧 損 ， 但 若 認 可 機 構 的 資 本 水 平 在 「 緩 衝 範 圍 」 內 ， 其 酌

情 作 出 分 派 的 能 力 會 受 到 限 制。總 括 而 言，《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

的 緩 衝 資 本 要 求 包 含 三 個 項 目 ：  
 

(a) 防 護 緩 衝 資 本  — 香 港 註 冊 認 可 機 構 將 須 持 有 相 當

於 其 總 風 險 加 權 資 產 2.5%的 額 外 普 通 股 權 一 級 資 本 ，

以 避 免 受 到 分 派 限 制。根 據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的 過 渡 時 間

表 ， 防 護 緩 衝 資 本 會 分 階 段 引 入 ， 由 二 零 一 六 年 的

0.625%起 ， 按 年 等 額 遞 增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的 2.5%。  
 
(b)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 根 據《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框 架，當

監 管 當 局 認 為 其 司 法 管 轄 區 存 在「 整 體 信 貸 過 度 增 長

令 系 統 性 風 險 增 加 」的 情 況， 可 對 任 何 銀 行 於 其 轄 區

內 的 私 營 界 別 信 用 風 險 承 擔 實 施 轄 區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要 求。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具 有 逆 周 期 的 性 質 ， 只 會 在

信 貸 過 度 增 長 以 致 造 成 系 統 性 影 響 的 期 間「 運 作 」或

上 調 ， 並 於 信 貸 周 期 下 行 時「 停 止 運 作 」或 下 調 ， 讓

銀 行 能 利 用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釋 放 出 來 的 資 本 維 持 信

貸 ， 以 支 持 實 體 經 濟 發 展 。  
 
轄 區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比 率 4直 接 適 用 於 在 有 關 司 法 管

轄 區 註 冊 的 銀 行，而 境 外 監 管 當 局 亦 會 在 對 等 基 礎 上

對 其 銀 行 於 上 述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信 用 風 險 承 擔 施 加 相

應 的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要 求。金 管 局 建 議 除 防 護 緩 衝 資

本 外，須 遵 守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要 求 的 認 可 機 構 須 持 有

相 當 於 其 風 險 加 權 資 產 0%至 2.5%的 額 外 普 通 股 權 一

級 資 本，以 避 免 受 到 分 派 限 制。每 間 認 可 機 構 的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要 求 是 參 照 該 機 構 的 私 營 界 別 信 用 風 險

承 擔 所 屬 的 地 理 區 域，以 及 適 用 的 轄 區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比 率 計 算 而 得。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2.5%的 一 般 上 限 會

由 二 零 一 六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的 三 年 間，分 階 段 以 按 年 等

額 遞 增 的 方 式 實 施 。  
 

                                                       
4 轄區反周期緩衝資本比率指某司法管轄區所宣布適用於銀行在該轄區的私營界別信用風險承

擔的反周期緩衝資本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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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的 一 般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比 率 定

於 0%至 2.5%的 水 平 ， 但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表 明 有 關 監 管

當 局 可 根 據 其 本 地 情 況 設 定 高 於 2.5%的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比 率。香 港 作 為 國 際 金 融 中 心，銀 行 體 系 規 模 龐

大 及 經 濟 體 系 開 放，使 其 較 易 受 到 國 際 金 融 狀 況 及 不

穩 定 的 資 金 流 向 的 影 響。因 此，金 融 理 專 員 目 前 的 意

向 是 就 設 定 高 於 2.5%的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比 率 保 留 靈

活 性，以 加 強 其 宏 觀 審 慎 監 管 及 防 範 特 殊 情 況 造 成 的

嚴 峻 系 統 性 風 險 。  
 
為 了 讓 認 可 機 構 有 足 夠 時 間 調 整 其 資 本 規 劃，金 管 局

建 議 在 啟 動 或 上 調 轄 區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前 給 予 相 關

的 認 可 機 構 十 二 個 月 通 知 (或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六 個 月 通

知 )。相 反，任 何 釋 出 或 下 調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的 決 定 一

般 應 會 在 金 管 局 公 布 後 即 時 生 效，以 減 低 信 貸 供 應 受

到 不 必 要 限 制 的 風 險 。  
 

(c) 較 高 的 吸 收 虧 損 能 力 要 求  — 較 高 的 吸 收 虧 損 能 力

要 求 將 會 適 用 於 具 全 球 系 統 重 要 性 或 具 本 地 系 統 重

要 性 的 銀 行；這 類 銀 行 一 旦 倒 閉 會 對 金 融 體 系 造 成 重

大 的 外 溢 效 應， 最 終 影 響 實 體 經 濟。 為 避 免 受 到 分 派

限 制，具 全 球 系 統 重 要 性 的 銀 行 及 具 本 地 系 統 重 要 性

的 銀 行 將 須 在 最 低 資 本 比 率 及 上 述 的 緩 衝 資 本 要 求

之 上，維 持 相 當 於 其 總 風 險 加 權 資 產 的 1%至 3.5% (視

乎 其 被 認 為 具 有 的 系 統 重 要 性 而 定 )的 額 外 普 通 股 權

一 級 資 本。較 高 的 吸 收 虧 損 能 力 要 求 會 由 二 零 一 六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間 ， 分 階 段 以 按 年 等 額 遞 增 的 方 式 實 施 。  
 

現 時，未 有 總 部 設 於 香 港 的 本 地 銀 行 集 團 屬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及 金 融 穩 定 理 事 會 指 定 的 具 全 球 系 統 重 要 性 的

銀 行 5。就 具 本 地 系 統 重 要 性 的 銀 行 而 言，香 港 須 根 據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公 布 的 原 則 為 本 框 架，制

定 其 本 身 的 評 估 方 法 。 為 此 ， 金 管 局 已 就 採 納「 組 別

法 」(與 國 際 上 評 估 具 全 球 系 統 重 要 性 的 銀 行 所 用 的 方

法 相 若 )諮 詢 業 界。金 管 局 會 參 考 一 系 列 因 素 及 指 標 ，

                                                       
5 巴塞爾委員會及金融穩定理事會每年都會進行指定，金融穩定理事會會在完成後公布新的具

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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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定 出 有 關 認 可 機 構 的「 系 統 評 分 」6。這 項 系 統 評 分

反 映 有 關 認 可 機 構 對 香 港 經 濟 具 有 的 系 統 重 要 性，並

決 定 有 關 認 可 機 構 所 適 用 的 較 高 吸 收 虧 損 能 力 要 求

的 水 平 。   
 
流 動 性 標 準  
 
7.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擬 訂 立《 銀 行 業 (流 動 性 )規 則 》，以 便 實

施《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的 流 動 性 覆 蓋 比 率 要 求 。 流 動 性 覆 蓋 比

率 旨 在 確 保 銀 行 持 有 充 足 的 優 質 流 動 資 產，使 其 能 夠 在 極 端

的 壓 力 情 況 下 ， 應 付 最 少 30 日 的 流 動 性 需 要 ， 從 而 加 強 銀

行 承 受 短 期 流 動 性 衝 擊 的 能 力 7。   
 
8. 鑑 於 香 港 的 認 可 機 構 的 運 作 規 模 及 其 對 本 港 銀 行 體

系 的 影 響 各 異，因 此 金 管 局 擬 採 用 兩 級 制 實 施 經 修 訂 的 流 動

性 標 準 。 流 動 性 覆 蓋 比 率 將 適 用 於 在 國 際 活 躍 的 認 可 機 構 ；

以 及 規 模 較 大 或 業 務 較 複 雜，並 對 香 港 銀 行 體 系 有 較 大 影 響

的 認 可 機 構 。 同 時 ， 由 現 行《 銀 行 業 條 例 》 下 的 流 動 資 產 比

率 8修 訂 的 流 動 性 維 持 比 率 將 適 用 於 其 他 業 務 運 作 較 簡 單 或

對 銀 行 體 系 影 響 較 輕 的 認 可 機 構 。   
 
9. 流 動 性 覆 蓋 比 率 及 流 動 性 維 持 比 率 將 會 透 過 擬 議 的

《 銀 行 業 (流 動 性 )規 則 》 實 施 。 政 府 將 會 就 《 2012 年 銀 行 業

(修 訂 )條 例 》中 有 關 流 動 性 要 求 的 條 文，頒 佈 生 效 日 期 公 告 ，

以 賦 予 有 關 條 文 正 式 生 效 。   
 
  

                                                       
6 系統重要性的指標分為五大類，分別從跨轄區業務活動、規模、關連性、可替代性及複雜程

度來評估銀行的系統重要性。  
7 流動性覆蓋比率是銀行持有的優質流動資產總存量與為期三十個公曆日期間的淨現金流出總

額的百分比。巴塞爾委員會建議由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分階段實施流動性覆蓋比率，最初

的流動性覆蓋比率最低要求定於 60%，然後逐年調升十個百分點，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達

到 100%。 
8 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102 條及附表四，所有認可機構都必須遵守最低 25%的流動資產比率。

因此，實施流動性維持比率的有關認可機構，日後維持的流動資產，亦繼續必須至少足以應

付 25%的一個月內到期的限定債務(經扣除部分指定現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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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 露 要 求  
 
10. 參 照 實 施 首 階 段《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資 本 標 準 的 披 露 要

求 的 情 況，金 融 管 理 專 員 建 議 修 訂《 銀 行 業 (披 露 )規 則 》，以

實 施 有 關 緩 衝 資 本 及 流 動 性 要 求 的 相 應 披 露 要 求，並 引 入 認

可 機 構 就 槓 桿 比 率 作 出 的 披 露 要 求。金 管 局 會 根 據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指 明 的 格 式 發 出 標 準 披 露 範 本，以 協 助 認 可 機 構 作 出 相

關 披 露 。  
 
 
國 際 做 法  
 
11. 截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底，所 有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成 員 地 區

已 開 始 實 施 《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 大 部 分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成 員 在

實 施 第 二 階 段 的《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標 準 方 面 都 取 得 一 定 程 度

的 進 展。 香 港 作 為 具 有 信 譽 的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 預 期 須 按 照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的 時 間 表 推 行 《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 標 準 。   
 
12. 就 緩 衝 資 本 要 求 而 言 ， 部 分 司 法 管 轄 區 (如 美 國 、 澳

洲 、 新 加 坡 及 歐 盟 9)已 在 現 行 的 《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 規 例 內 定

出 框 架 ， 以 實 施 有 關 要 求 。 就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方 面 ， 部 分 司

法 管 轄 區 (如 歐 盟 、 新 加 坡 、 新 西 蘭 及 挪 威 )基 於 審 慎 監 管 的

考 慮 ，決 定 不 會 就 轄 區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比 率 設 定 上 限 。大 部

分 地 區 仍 在 考 慮 適 用 於 具 本 地 系 統 重 要 性 銀 行 的 最 終 較 高

吸 收 虧 損 能 力 要 求，而 部 分 司 法 管 轄 區 (如 澳 洲、丹 麥 及 歐 盟 ) 
已 根 據 其 情 況 定 出 相 當 於 風 險 加 權 資 產 的 1%至 3.5%不 等 的

較 高 吸 收 虧 損 能 力 要 求 。   
 

13. 大 部 分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成 員 地 區 正 採 取 措 施，由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流 動 性 覆 蓋 比 率。部 份 司 法 管 轄 區 已 實

施 流 動 性 覆 蓋 比 率 (例 如 中 國 內 地 )或 發 出 最 終 的 本 地 規 例 或

指 引 (例 如 澳 洲 )。 部 份 司 法 管 轄 區 就 在 分 階 段 實 施 流 動 性 覆

蓋 比 率 等 方 面 實 施 不 同 的 要 求 10。  

                                                       
9 歐盟通過新的《資本要求指令》(一般稱為「CRD IV」)，以實施緩衝資本要求，其成員國已

發出或將會發出規例，將 CRD IV 納入本國法規內。 
10 例如美國會由二零一五年起分階段實施流動性覆蓋比率，而期初的最低要求定於 80%，並會

逐步增加，至二零一七年達到 100%。亞洲區方面，新加坡與香港的做法相若，將會採納巴塞

爾委員會的分階段實施時間表。澳洲則不會採用分階段實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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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參 與 及 諮 詢  
 
14. 金 管 局 一 直 就 上 述 建 議 的 實 施 及 技 術 環 節，積 極 廣 泛

諮 詢 業 界 ， 並 與 個 別 認 可 機 構 或 業 內 組 織 討 論 。金 管 局 在 制

訂 本 港 的 監 管 規 定 時，會 參 照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頒 布 的 標 準 及 本

港 的 情 況 制 訂 ， 並 會 考 慮 及 繼 續 聽 取 業 界 的 意 見 。 其 中 ：   
 

(a) 在 緩 衝 資 本 要 求 方 面，金 管 局 已 就 評 估 信 貸 有 否 過 度

增 長 以 致 對 香 港 構 成 系 統 性 影 響 的 建 議 方 法 及 指 標

諮 詢 業 界 意 見 ; 
 

(b) 在 本 地 具 系 統 重 要 性 銀 行 框 架 方 面，金 管 局 已 就 界 定

本 地 具 系 統 重 要 性 銀 行 的 建 議 方 法 及 指 標，以 及 相 應

的 較 高 吸 收 虧 損 能 力 水 平 的 釐 定 方 法 (包 括 有 關 要 求

對 境 外 銀 行 集 團 的 本 地 附 屬 公 司 的 應 用 )諮 詢 業 界 意

見 ； 以 及  
 
(c) 在 流 動 性 標 準 方 面 ， 金 管 局 就 制 訂 各 項 的 詳 細 規 定 ，

包 括 採 用「 兩 級 制 」實 施 有 關 標 準 、 分 階 段 實 施 流 動

性 覆 蓋 比 率，以 及 修 訂 現 行 的 流 動 資 產 比 率 成 為 流 動

性 維 持 比 率 等 ， 已 對 業 界 進 行 了 三 輪 諮 詢 。   
 
 
對 香 港 銀 行 的 影 響 評 估  
 
15. 金 管 局 就 實 施 第 二 階 段《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的 建 議，與

有 關 的《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標 準 一 致 。 由 於 本 港 銀 行 體 系 資 本

雄 厚，金 管 局 認 為 緩 衝 資 本 的 建 議 應 不 會 對 認 可 機 構 的 資 本

狀 況 構 成 重 大 影 響 。 分 階 段 實 施 第 二 階 段 資 本 標 準 的 安 排 ，

應 能 讓 認 可 機 構 有 充 足 時 間 調 整 資 本 狀 況 以 符 合 新 規 定。一

般 而 言，認 可 機 構 透 過 謹 慎 的 資 本 規 劃 (而 有 關 資 本 規 劃 須 受

金 管 局 持 續 監 察 )，這 些 建 議 應 不 會 對 認 可 機 構 的 股 息 政 策 有

任 何 重 大 影 響 。   

 
16. 在 新 流 動 性 標 準 方 面，金 管 局 預 期 大 部 分 認 可 機 構 將

會 實 施 流 動 性 維 持 比 率，只 有 少 數 大 型 及 業 務 較 複 雜 的 認 可

機 構 須 遵 守 流 動 性 覆 蓋 比 率 要 求。採 納 兩 級 制 應 能 避 免 對 業

務 相 對 簡 單 或 對 銀 行 體 系 的 系 統 重 要 性 較 低 的 認 可 機 構 構

成 過 度 合 規 負 擔 。 最 近 進 行 的 量 化 影 響 研 究 顯 示， 認 可 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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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符 合 有 關 的 流 動 性 要 求 應 不 會 遇

到 重 大 困 難，但 部 分 認 可 機 構 或 需 要 調 整 其 流 動 性 或 資 金 策

略。分 階 段 實 施 流 動 性 覆 蓋 比 率 的 安 排 應 能 為 認 可 機 構 提 供

足 夠 的 時 間 ，於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調 整 其 流 動 性 狀 況 ， 以 符 合

新 流 動 性 標 準。金 管 局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認 可 機 構 的 流 動 性 狀

況 ， 並 提 供 必 要 的 指 引 ， 以 協 助 認 可 機 構 遵 守 新 流 動 性 標

準 。  
 
 
立 法 時 間 表  
 
17. 因 應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的 時 間 表，實 施 第 二 階 段《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相 關 的 附 屬 法 例 草 擬 工 作 正 在 進 行 。 為 此 ，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擬 於 本 年 第 四 季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 2014 年 銀 行 業 ( 資

本 )(修 訂 )規 則 》、《 銀 行 業 (流 動 性 )規 則 》及《 2014 年 銀 行 業

(披 露 )(修 訂 )規 則 》， 以 進 行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的 程 序 11。 在 此 之

前，金 融 管 理 專 員 會 根 據《 銀 行 業 條 例 》第 97C 條、 97H 及

第 60A 條，就 草 擬 條 文 諮 詢 財 政 司 司 長、銀 行 業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 接 受 存 款 公 司 諮 詢 委 員 會 、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及 接 受 存 款 公

司 公 會。金 融 管 理 專 員 的 目 標 是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實 施

相 關 擬 議 規 則 。  
 
 
徵 求 意 見  
 
18. 請 委 員 察 悉 本 文 件 所 載 有 關 在 香 港 實 施《 巴 塞 爾 協 定

三 》 的 進 展 ， 以 及 政 府 當 局 的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11 同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發出生效日期公告，指定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為《2012 年銀

行業(修訂)條例》中有關《巴塞爾協定三》流動性要求的修訂條文的生效日期。該公告須提

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